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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佛禅府办〔2018〕16号

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
禅城区重点产业非户籍常住人口技能人才
子女入学补助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南庄镇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属各单位，市驻禅单位：

《佛山市禅城区重点产业非户籍常住人口技能人才子女入学

补助办法（试行）》业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反映（电话：82719156）。

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3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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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禅城区重点产业非户籍常住人口
技能人才子女入学补助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技能人才的培养、引进、激励政策和

机制，为我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持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禅城区内重点发展的产业工作的非户籍常住人口

技能人才，其子女入读我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普通民办学校的，

可享受子女入学补助。

第三条 本办法中提到的普通民办学校指经教育行政部门批

准在禅城区设立且本学年度物价部门核定的学杂费收费标准小学

低于1.4万元、初中低于 2.1万元的学校。

第四条 重点产业包括：

（一）现代服务业。包括生产性服务、金融服务、商务会展、

科技服务、信息服务、现代商贸、总部经济。

（二）高端制造业。包括专业机械装备、高端汽车零部件、

光电产业、新材料、传统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。

（三）大健康产业。包括生物制药、现代中药、医疗器械、

医药研发外包服务、生物技术、生物信息、健康服务业。

（四）电子信息产业。包括电子商务、物联网、云计算、大

数据、软件开发。

（五）新能源产业。包括新能源汽车。

（六）文化创意产业。包括创意产业、文化服务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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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区政府认定的应予纳入补助范围的其他产业。

第五条 技能人才子女入学补助资金由区、镇（街道）按 5:5

的比例共同承担。同时鼓励用人单位对技能人才子女入学给予适

当补助。

第六条 以用人单位作为申报主体，申领子女入学补助的技

能人才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禅城区外户籍；

（二）持有 1—4级的国家职业资格等级证书（对应为高级技

师、技师、高级工、中级工），且所持证书的工种与从业岗位及用

人单位必要岗位相一致；

（三）与用人单位已签订 2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，且按规

定在禅城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。

第七条 补助标准：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，对持有 4级国家

职业资格等级证书的技能人才子女每学年补助 3000元；对持有1

—3 级国家职业资格等级证书的技能人才子女每学年补助 5000

元。夫妻双方均为技能人才且只有 1个子女时，只能申请 1份补

助；每名技能人才有多个子女时，只能选择其中1个子女申请补助。

第八条 各镇（街道）于每年 3月底前向注册在禅城区且符

合资格的企业发布当学年技能人才子女入学补助申报通知，4月

底前受理相关申请。申领补助的技能人才及其子女名单应公示 5

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给予补助。

第九条 申请时应提交的材料包括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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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佛山市禅城区重点产业非户籍常住人口技能人才子女入

学补助申请表》；

2.申请人家庭户口簿或子女出生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本资料须

能证明该学生系申请人之子女）；

3.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;

4.申请人个人银行账户复印件。

以上材料各一式两份。

第十条 办理流程：

1.用人单位收集本单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资料，汇总后统一

提出申请；

2.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收件；

3.区经科、人社、教育等部门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；

4.各镇（街道）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进行公示；

5.各镇（街道）处统一发放补助。

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及申报人应如实提供申报材料，并对申

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；申报单位或申报人虚假申报等不

正当手段骗取补贴资金的，经查实后永久性取消申报资格，并对

已拨付的财政补贴资金予以追缴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二条 相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按照规定履行职

责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追究行政责任；涉

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三条 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、指导本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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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的实施，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

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负责指导各镇（街道）对重点产业及企

业进行确认。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申请区政府每年须负担的经费

预算，指导各镇（街道）人社部门审核国家职业资格等级证书、

劳动合同及社保参保等情况。

区教育局负责学校、学生资格审核工作。

各镇（街道）负责辖区内符合条件人员名单公示及入学补助

的统一发放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区经济

和科技促进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教育局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有效期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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